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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7日上午8时04分许，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地面工业广场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01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组织公安、应急、市场、工会等部门，于2024年11月27日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上党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专家论证、技术认定及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一）隶属关系

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位于长治市上党区西火镇西蛮掌村西，主体企业是山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

（二）依法经营证照情况

矿井属于正常的合法生产矿井，证照齐全有效，其中：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4031，有效期至2026年10月18日；安全生产许可证：（晋）MK安许证字〔2024〕DCZJ105DY2，有效期至2026年10月18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871931K，有效期至长期；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140421********6813，有效期：2024年4月3日至2027年4月2日。

（三）矿井三项岗位人员及从业人员情况

矿井“五职”矿长齐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完善，设有安全科、调度室、安全监控室、生产技术科、通风科、机电科、运输科、地测防治水科、培训科、职防科、环保科、办公室、保卫科、销售科等，生产队组有综采一队、综采二队、综掘队、掘进队、通风维修队、机电队、探放水队及兼职救护队等。共有职工 787人，现有主要负责人（矿长）1人，安全管理人员70人（含专业技术人员8人），特殊工种261人（安全检查作业44人，爆破工15人，瓦斯检查工 34人，提升司机12人，井下电气作业62人，采掘司机55 人，探放水工24人，安全监测监控工15人），一般从业人员455人，满足矿井安全生产需要。

（四）矿井概况
矿井设计能力为 120万吨/年，井田面积7.3822km2，批准开采 3#-15#煤层，现开采 3#、15#煤层，两层煤配采；瓦斯等级为低瓦斯，3#、15#煤层煤尘均具有爆炸性，3#煤自燃倾向鉴定为Ⅲ级、属不易自燃煤层，15#煤自燃倾向鉴定为Ⅱ级、属自燃煤层。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开采区域均处于防治水分区管理的可采区域内。2024年9月5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下文批复该矿为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

二、事故现场情况
  运输中的材料车一侧超出叉车车身宽度720mm（超宽），地面到叉车底部的最低高度720mm（现场模拟），事故未发生前叉车停放在水泥库门口路边，受害者当时蹲下查看编织袋材料的位置（距联建楼东墙约2m），事发前郭某龙（死者）前往临时堆放材料的地方（视频截图），郭某龙（死者）蹲下查看编织袋里的材料（胶管连接器、U型卡等），叉车碾压郭某龙（死者），事故叉车碾压后制动停车的位置（约3.5m）（视频截图）。

三、事故设备及人员信息

（一）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制造单位名称：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日期：2017年8月15日
使用登记证

编号：车11晋D00225(20)

车辆牌号：场内晋D ·00229

使用单位名称：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

设备使用地点：上党区西火镇西蛮掌村（厂内）

登记机关：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证日期：2020年9月11日

结论：予以使用登记

（二）死者基本信息

郭某龙，男，汉族，37岁，岗位（工种）：维修工。
四、事故发生经过及处置上报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11月27日6时30分，在综采一队会议室机电队长张某宁召开班前会，安排郭某龙、赵某珑当班工作任务为对综采一队材料库房的材料设备进行整理，整理库房前先到材料库房领取高压胶管、胶管连接器和U型卡等，郭某龙、赵某珑到材料库领取材料后将高压胶管、胶管连接器和U型卡放到工业广场联建楼东南侧，两人将高压胶管放到材料车上，郭某龙、赵某珑将领取的胶管圆直通搬至综采一队材料库房，由于库房钥匙由队部保管，赵某珑去往副斜井口打电话联系队部开门，郭某龙一人前往联建楼东南侧取U型卡，在走到联建楼东南角放U型卡的地方，郭某龙蹲下查看编织袋里面的材料。

6时30分，运输科三队队长李某青组织当班人员在运输科会议室开班前会，分配、布置当天的具体工作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对人员做了具体的安排，由于提升机故障不能往井下运送物料，于是队长李某青在副斜井口安排秦某聪用叉车往矿区老君庙附近的猪场送两趟水泥，然后秦某聪就去工业广场（副斜井口平台）水泥库前面开上叉车开始备料，秦某聪开上叉车去副斜井口下车道去整理物料（装满水泥的材料车），秦某聪开着叉车叉上停放在下车路上装满水泥的材料车（约5吨）往前面的下车道入轨停放。8时04分，当叉上装满水泥的材料车左转弯时，行驶到联建楼侧面东南角处将身体下蹲查看放在地面编织袋里面材料的郭某龙撞击碾压。

（二）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

2024年11月27日上午8时04分许，工业广场（副斜井平台）准备下井的李某鑫听到有人呼喊，立即跑到出事地点，看到叉车下面有人被碾压，李某鑫让同事郭某阳给调度打电话，同时李某鑫跑去职防科告知职防科长宋某凯，宋某凯叫上副科长牛某凡拿上担架和急救药箱赶赴现场紧急施救，8时09分左右，矿上救援车晋D1294K到达现场，郭某荣、牛某凡将郭某龙用担架抬到救援车上紧急赶赴医院，8时22分，工会主席郭某刚现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8时39分，车行驶到上党区西申家庄口和前往事故现场的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的120急救车相遇，120车上的医生下车检查了一下伤者情况，瞳孔散大，检查了一下全身伤者无生命体征。

11月27日，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开放性腹部损伤。

2024年12月17日，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同意一次性向死者家属赔偿人民币1980000元（壹佰玖拾捌万元整），事故善后赔偿妥善处理。
（三）事故报告

2024年11月27日8时04分，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8时20分生产矿长董某俊向上党区应急管理局电话报告，10时42分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向上党区应急管理局传真报告，上党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按规定向上党区委、区政府进行了上报，同时上报了区纪委和长治市应急管理局。该起事故不存在迟报、漏报、瞒报等情况。

五、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安全管理情况

经查，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机电矿长11月共计组织机电、运输隐患排查工作2次，查出隐患27条；于11月12日组织机电、运输相关人员进行了机电、运输11月份上半月事故隐患排查工作，查出隐患11条；于11月22日组织机电、运输相关人员进行了机电、运输11月份下半月事故隐患排查工作，查出隐患16条。事发前，11月份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有11次“三违”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均为一般“三违”行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存在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的情况。叉车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班前会制度执行不到位，队组负责人未将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与工作安排相结合同布置；部分安全管理人员和岗位作业人员未能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导致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

2.公司开展的培训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部分员工未能掌握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意识薄弱，存在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的情况。
3.作业现场未配备安全监管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作业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存在安全管理漏洞。
4.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对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失察，检查评估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到位。

六、事故类别、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类别：该起事故属车辆伤害事故。

人员伤亡情况：经调查，本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有关规定统计，本起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1万元。

七、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叉车司机秦某聪安全法律意识淡薄，无证违章驾驶叉车，在工业广场行驶中没有充分注意路面情况，处于视线盲区状态，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1）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

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制度落实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的情况。如班前会制度执行不到位，队组负责人未将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与工作安排相结合同布置；部分安全管理人员和岗位作业人员未能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导致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

（2）安全教育培训不足，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不到位

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部分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低，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有效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导致部分员工不掌握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意识淡薄；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作业区域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清，工作中对现场物的不安全状态确认不清，叉车运输风险辨识不到位；存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如：运输科带班长违章指挥无证人员操作特种设备，无证员工无知无识擅自盲目操作特种设备，未能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3）现场安全管理缺失

事发现场未配备安全管理或监管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作业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存在明显的安全管理漏洞，如：事发叉车钥匙未专人保管；作业区域内没有设立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隔离措施，没有采取有关交叉作业的安全措施；事故隐患排查走过场，叉车驾驶员在作业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物料超宽造成视线盲区，导致事故发生时未能及时采取有效避让措施。

（4）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力

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无针对性，与实际不符；工业广场内安全管理、生产作业管理差，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未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员工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导致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淡薄，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章作业（操作）造成的一般车辆伤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八、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不再追究责任人员（1人）
1.郭某龙，男，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综采一队维修工。经抢救无效死亡，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1人）
2.秦某聪，男，运输科把钩工。事故当班在工业广场操作叉车运送水泥。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

建议由公安机关以危险作业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5人）
3.李某青，男，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4.李某飞，男，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5.贾某兵，男，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6.李某凯，男，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7.肖某伟，男，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四）对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责任事故，造成1人死亡，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建议给予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九、防范措施与整改建议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查找生产安全漏洞，完善相关管理措施，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要深刻认识和反思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落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准确研判安全风险，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二）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制度执行力

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要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全面梳理和修订现有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各项制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和岗位员工的安全职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管理网络。同时，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通过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各项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从而强化制度执行力，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三）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要加强干部职工的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要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安全知识培训，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工种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计划，确保员工掌握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规程。同时，加强安全风险的辨识和隐患排查能力的培训，增强员工的安全风险意识。扎实开展反“三违”活动，规范员工作业行为，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四）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作业过程的安全

在作业现场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或安全监管人员，及时发现和纠正作业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对叉车等特种设备的管理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作业区域内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隔离措施，严禁无证上岗，确保叉车钥匙由专人保管。同时，加强对叉车驾驶员的培训和监督，确保其在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五）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企业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职责，确保安全生产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加强对生产作业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和企业的生产安全。

